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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23 年 

公共管理（MPA）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培养目标 

    以党的教育方针为遵循，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能够

适应新时代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开放型经济社会发展和实际业务开展需要，掌握

系统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方法，学术性和职业性密切结合，具备从事公共管理

与公共政策分析能力，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特别是财经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具备

公共管理实践技能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二、招生对象 

各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三、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2020年 9月 1日前获得毕业证

书）；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达到大学本科毕业同

等学力并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2018年 9月 1日前获得毕业证书或结业证书）；

或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有 2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2021 年 9 月 1 日前获得

学位证书）。 

4．身心健康，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标准。 

四、招生人数 

    20人(最终人数以学校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指标为准)。 

五、专业方向、学制与学习形式 

    1、专业方向：（1）行政管理；（2）社会保障；（3）国际经贸组织管理 

2、学制：2.5 年，最长不超过 4年 

3、学习形式：非全日制学习 

六、报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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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家教育部发布的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公告的相关要求进行，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报名流程。具

体报考程序请关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s://yz.chsi.com.cn/）。 

七、入学考试与录取 

 1．初试 

 初试科目包括：（1）英语（二）（满分 100 分）；（2）管理类综合能力（满分 200

分）。初试科目为全国统一命题。 

 2．复试 

      复试内容包括：思想政治理论、公共管理基础知识与综合能力、英语口语与听

力。复试由我校自行组织。具体复试形式及内容待研究生院相关政策发布后，将发

送复试邮件通知考生。 

 3．录取 

    根据学校下达的招生计划、考生入学考试成绩（含初试和复试）择优确定录取

名单。 

八、学费标准 

   学费总额 78000 元，按学年分三次缴纳，分别为 40%、40%、20%。 

九、学历与学位 

课程考试成绩合格、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核同意，颁发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证书（双

证）。 

十、联系方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MPA 教育中心  胡老师，电话：021-6770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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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00 公共管理硕士（MPA） 

研究方向： 

1．行政管理 

2．社会保障 

3. 国际经贸组织管理 

初试科目： 

1．199管理类综合能力 

2．204英语（二） 

考试科目均为笔试，内容请参考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编制的最新考试大纲。 

复试科目： 

1．笔试：思想政治理论（着重考查考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程

度） 

2. 面试：公共管理基础知识与综合能力 

3．面试：英语口语与听力 

复试参考书目：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2】张国庆主编《公共行政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3】欧文.休斯著，张成福译《公共管理导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